
腊肠出口通关要点

产品名称 腊肠出口通关要点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外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文华大厦东17B

联系电话 25108873 18194089586

产品详情

腊肠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由于其风味独特，深受各国消费者喜爱。国内出口商该如何规范申报
出口腊肠呢？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腊肠出口通关要点。一、什么是腊肠产品？腊肠，属于香肠类，通
常指以肉类为原料，切绞成丁，配以辅料，灌入动物肠衣，经发酵、成熟干制成的肉制品。腊肠在海关
税则中归入1601项下，如猪肉腊肠的海关税则编号为1601001090。二、拟出口贸易国家（地区）进口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出口食品的生产
企业应当保证其出口食品符合进口国家（地区）的标准或者合同要求；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协定有要求的，还应当符合国际条约、协定的要求。因此，出口腊肠等肉类制品前需确认：一是拟出口
国家（地区）是否有准入和产品检验标准、体系管理要求。二是拟出口国家（地区）是否有生产企业注
册要求。腊肠出口企业可先行通过客户咨询拟出口贸易国家或地区官方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要求，也可向
属地海关咨询。三、海关报关单位备案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办理报关手续，应当依法向海关
备案。其中，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申请备案的，还应当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办理方式如下：（一
）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网址：https：//www.singlewindow.cn/）“企业资质”子系统，填
写相关信息，并向海关提交申请；（二）首次办理市场主体注册的企业，可以通过“多证合一”的方式
同时提出海关报关单位备案申请。可登录所在地区政务服务网选择“多证合一”备案信息申报系统完成
填报。四、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向住所地海关备案。（一）办理方式1. 登 
录“ 互 联 网 + 海 关 ”平 台（网 址 ：http：//online. customs.gov.cn）—企业管理和
稽查—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备案核准。2. 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网址：https：//www. singl
ewindow.cn/）—标准版应用—企业资质—出口食品 生产企业备案核准。（二）办理申请条件1. 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拟从事出口的肉类屠宰和加 工生产企业；2. 应当建立和实施以危害分析和预防控制
措施为核 心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该体系还应当包括食品防护 计划。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保
证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 系有效运行，确保出口食品生产、加工、储存过程持续符合 我国相关法律法
规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要求，以 及进口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五、输入国家（地区
）需要推荐注册企业的境外国家（地区）对中国输往该国家（地区）的出口食 品生产企业实施注册管
理且要求海关总署推荐的，海关总 署统一向该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推荐。办理方式如下：（一）登
录“互联网+海关”平台（网址：http：//online. customs.gov.cn）—企业管理和稽查—出口食品生产企
业 备案核准。（二）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网址：https：//www.singlewindow.gd.cn/），点
击企业资质，选择出口食品 生产备案核准，点击进入登录界面，再点击进入对外推荐注册—对外推荐
申请—新建申请，填报申请材料。已在海关取得出口备案的肉类屠宰和生产企业可以 向所在地海关提



出对某个国家推荐注册申请，直属海关统 一向海关总署报送推荐某个国家注册申请生产企业名单， 
海关总署统一推荐给贸易国家政府主管部门，贸易国家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海关总署推荐对申请注册的生
产企业实 施评估和注册。 六、养殖场备案对实施备案管理的出口食品原料动物产品（包含禽 肉、猪
肉、兔肉、），需提前完成备案手续。办理方式如下：（一）登录“互联网+海关”平台（网址：http：/
/online. customs.gov.cn）—企业管理和稽查—出口食品原料养殖 场备案。（二）登录中国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网址：https：//www.singlewindow.cn）—企业资质—行政相对人统一管理— 出口禽畜类动
物源性食品养殖场备案（需要通过电子口岸 卡登录系统；注意如实选择“备案类型”）。七、出境检
验检疫（一）出口申报前监管1. 出口食品的出口商或者其代理商提出出口申报前 监管申请；2. 海关
对申请出口的肉类产品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对系 统命中现场检验检疫的货物，按照输入国家或地区法
律法规 要求、双边协议、相关标准实施检验检疫；对系统指令为“需查 验并送检”的货物同时进行
取样，实验室按照相关标准对送检 样品实施检测鉴定，出具报告。依据上述结果实施综合评定；3. 
经评定合格的，形成电子底账数据，并向企业反馈 电子底账数据号，按规定签发检验检疫证书，准予
出口；4. 经评定不合格的，签发不合格通知单，由海关书面 通知出口商或者其代理人，相关货物可
以进行技术处理 的，经技术处理合格后方可出口；不能进行技术处理或者 经技术处理仍不合格的，
不准出口。（二）企业申报按照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规定的要求，货主或其代 理人通过中国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报关，需提交以下材料：1. 代理报关委托书（仅适用于代理报关的）；2. 出口肉类
食品电子底账数据号、相关许可证件及随 附单证、相关商业单据以及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出口单证。
（三）口岸查验口岸海关按照布控要求实施口岸查验，口岸查验不合 格的，不得出口。 八、相关法律
责任腊肠这类肉制品归入海关税则1601项下，出口时应当接受商品检验、动植物产品检疫、出口食品卫
生监督检验。出口商应当严格遵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避贸易风险。在办理报关手续时应当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规，做到如实申报，程序合规；在控制食品安
全方面，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规，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确保食品卫生达标；在控制产品质量防范动物疫情风险方面，应当严格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
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规，符合我国和贸易国的检验检疫监管要求。对于违反以上监管要求的行为，将依
据对应法规予以xingzhengchufa，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中国海关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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